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俞馨儿

本报讯 日前， 吴先生发现自

己停在秋竹路、 品菊路附近空地上

的爱车竟不翼而飞， 心急如焚的吴

先生随即报警。 警方调查后发现，

该车辆是被两名男子窃走的， 令人

匪夷所思的是， 开锁方式竟还是找

锁匠“帮的忙”。 近日， 嘉定区人

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被告人刘某

某、 何某某提起公诉。

根据刘某某到案后交代， 案发

前， 他曾多次路过这个空地， 发现

吴先生的车辆长时间停在此处， 且

周边鲜有行人经过。 久而久之， 因

赌博欠下一身债的他便动起了歪脑

筋， 想将此车盗窃后变卖， 用以偿

还赌债。

刘某某随即将这个想法告知了

好友何某某， 企图利用何某某的身

份信息， 伪造车辆的行驶证、 产权

证， 以此洗脱自己的嫌疑， 并答应

事后给何某某好处费 7500 元。 同

样急需用钱的何某某答应了刘某某

的请求。

6 月 11 日晚上， 刘某某伙同

何某某， 事先在网上找了一名锁

匠， 随后窜至该空地， 由何某某冒

充车辆车主并提供了伪造的车辆行

驶证及产权证， 锁匠让何某某录制

了一段手持身份证件表明车主身份

的视频， 并在核实证件后， 将车辆

开锁并配置了一把新的车钥匙交给

刘某某、 何某某。 二人将车开走后

变卖， 获利 8万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正在路口设卡盘查

时， 后方突发交通事故。 民警正欲

上前施救， 却发现肇事司机有醉驾

嫌疑。 虽然， 这位自己送上门来的

醉驾司机百般抵赖， 但最终仍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10 月 30 日晚 10 时许， 上海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刘行派出所的

朱文斌、 王鑫宏两位民警在宝菊

路镜泊湖路路口驻点盘查过程中，

路口突发一起交通事故， 正在等

待红绿灯的白色小轿车被后方的

黑色小轿车追尾， 两位民警迅速

上前查看情况。 可当查看完事故

现场， 了解完事发经过后， 民警

竟意外发现肇事车主郭某还“悠

哉” 地坐在驾驶室上， 丝毫没有

下车的意思， 几经催促， 才慢慢

悠悠地开门下车。

口齿不清、 满嘴酒气， 看见郭

某的一系列举止后， 民警立刻判

断其存在酒驾嫌疑， 面对民警的

现场盘问， 郭某只得承认其与朋

友聚会饮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但他始终“淡定” 地表示自己只

喝了两瓶啤酒。 直至民警要他去

医院抽血时， 郭某终于不淡定

了。 经抽血检测， 郭某血液中酒

精含量高达 271mg/100ml， 属于醉

酒驾驶。

目前， 郭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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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昨天是“119” 全国

消防宣传日， 随着秋冬季节的到

来， 火灾也进入了高发期， 那些触

目惊心的火灾隐患， 其实就在我们

身边。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

过这样一起因楼道堆放杂物起火引

发的健康权纠纷案件。

外地来沪的许大爷一家租住在

某小区内， 他们在楼梯间堆放了纸

箱、 油烟机等杂物。 物业得知后，

上门要求他们清理， 许大爷儿媳表

示会尽快处理。 谁知， 就在当晚，

有人不小心将烟头掉落在杂物上，

引发了火灾。 刚好许大爷乘电梯回

家， 发现火情后他拍打起家门， 想

喊家人一起逃生， 但家人却迟迟没

有开门。 随后保安收到消息赶来，

扑灭大火并救出了许大爷， 但是因

滞留在楼道中吸入了大量浓烟， 他

身体也多处受伤。

许大爷认为， 火灾是物业公司

疏于管理造成的， 应该赔偿自己医

疗费、 残疾赔偿金、 误工费等共计

25万余元。 庭审中， 物业公司则认

为， 自己已经通知许大爷一家处理

杂物， 事后也及时扑灭了火灾， 对

事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

的焦点在于物业公司是否尽到了安

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

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 本案中，

许大爷受伤的主要原因是烟头引燃

楼道堆放杂物起火， 对于楼道杂

物， 物业已经尽到了注意及提示义

务； 火灾发生后， 物业工作人员亦

尽力施救， 避免了灾难的扩大， 也

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人的义务， 因此

在本起事故中并无过错。

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

请。 许大爷不服提起上诉， 也被二

审法院判决驳回。

法官提醒： 小区的楼道不仅是

居民行走的通道， 更是消防安全通

道。 在此堆放杂物极易引发火灾，

轻则损失财产 ， 重则危及人身安

全， 可能还将付出法律代价。 根据

法律规定， 引起火灾发生的直接责

任人， 一般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

及行政法律责任， 构成犯罪的， 还

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在楼道内堆

积杂物的责任人、 未尽到管理义务

的物业服务企业， 也应当按照各自

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新房装修， 想着家中

没什么值钱物品， 出门时便没有锁

紧门窗， 没想到这却给了一些“有

心人” 可乘之机。

今年9月初，晓东（化名）在街上

闲逛到某小区外围时， 临时起意想

偷点东西卖钱。正值黄昏时分，晓东

翻墙进入小区后， 见一栋楼的两个

二楼住户没有开灯， 判断这两户家

里应该没人， 且其中一户的窗户还

没有锁， 晓东便通过一楼防盗窗爬

入没有锁窗的二楼房间。

进入房间后， 晓东才发现这户

人家正在装修， 空荡荡的家里没有

什么值钱物品。 但这并没有让晓东

就此作罢， 看到“装修房” 的鞋柜

上有一把榔头， 晓东觉得趁手的工

具有了， 拿起榔头将隔壁邻居的窗

户砸开一个洞后， 他将榔头放回原

位， 通过这个洞翻窗进入装修房邻

居家中， 偷走了该户人家的金戒

指、 金项链等物。

得手后， 晓东还是通过窗户原

路返回， 并在次日用捡来的假身份

证将赃物“抵押” 到一家金店， 获

利 6000余元。

案发两天后， 回到家中的失主

发现财物被盗立马选择报案。 当

日， 警方就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将晓

东抓获归案。 到案后， 晓东对自己

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并表示“抵

押” 赃物所得钱款被他用于交房

租、 还账和买药， 已分文不剩。

经审查， 晓东采用破坏性手段

入户盗窃， 偷走的几件黄金首饰共

计价值 9000 余元， 数额较大。 今

年 10 月，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盗窃罪对晓东批准逮捕。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无相关资质、 无安全

防范措施制度、 未对员工进行正规

安全培训教育， 这样一家“三无公

司” 于 2018 年起从事废弃润滑油

集装罐的清洗、 维修等业务， 终酿

明火事故， 造成 4 人受伤。 近日，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奉贤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钱某某、

李某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 钱某某

获刑 1年， 李某某获刑 9 个月， 宣

告缓刑 1年。

据检察机关介绍， 上海昂某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昂某

公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注册

成立，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钱某

某。 该公司于 2018 年 5 月份左右

投产经营后， 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公司超越许可

经营范围， 从事装有废弃润滑油集

装罐的清洗、 维修等业务。 在业务

经营过程中， 昂某公司未对公司内

员工进行正规的安全培训教育， 未

建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未实

行动火作业票制度， 亦未对动火作

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建立安

全防范措施。

2018 年 9 月 1 日， 被告人钱

某某让该公司车间主任李某某安排

罐式集装箱的拆卸切割工作， 李某

某遂派单给被害人赵某某让其具体

安排人员进行拆卸切割， 赵某某安

排电焊工刘某某和毕某某在修理车

间中间位置切割罐式集装箱框架，

安排吴某某和马某某对罐式集装箱

进行上漆作业， 安排刘某某帮其一

起使用气枪拆卸罐式集装箱， 三起

作业均在该公司维修车间进行。 当

日 15 时许， 赵某某和刘某某在使

用气枪拆卸罐式集装箱至第 8 个螺

丝时， 罐内的正丁烷残留气体从人

孔盖与人孔口缝隙窜出， 并迅速向

西蔓延至正在进行电焊作业的刘某

某处， 致使作业区域的明火造成

回火， 造成在车间作业的 4 名工

人不同程度的灼烫伤， 其中赵某

某、 吴某某两人构成重伤， 刘某

某、 马某某两人构成轻伤。 事故

造成被害人抢救治疗费用、 护理费

用、 康复费用等直接经济损失达

300余万元。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的直

接原因是电焊工毕某某在进行电焊

切割作业时电焊枪头火焰点燃了罐

式集装箱孔盖处泄漏出的正丁烷气

体。 被告人钱某某作为昂某公司的

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的职责， 未组

织制定本单位特殊作业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未组织制定并

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

划， 未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导致事故发生， 对事故负有直

接领导责任。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陈淋清 张静

车主将自用车辆出租给他人赚

取“外快”， 发生事故后申请理赔，

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因

车辆商业保险理赔引发的财产保险

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本案中， 保险标的用途已经从约

定的“非营业个人” 发生改变， 导

致危险程度增加超出保险公司预见

范围， 故保险公司可不予赔偿。

闲置车辆摇身一变

车主轻松“赚外快”

2016 年 7 月，郑某购买了一辆

某品牌的轿车， 并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为该车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

车损险及不计免赔。《机动车综合商

业保险保险单》 使用性质一栏注明

“非营业个人”， 重要提示一栏注明

“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

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

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

不久， 郑某在车友会群里认识

了宋某， 两人相谈甚欢， 宋某得知

郑某有一辆轿车“赋闲在家”， 便

提出可以将爱车出租给他。 郑某心

想赚点外快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二人签订了低于市场价的租车合

同， 郑某把车交给宋某， 双方约定

每天的租金为 400-500元。

二手转租遇事故

申请理赔却被拒

去年 12月 23 日， 宋某又将车

转租给于某， 并收取租金及押金。

于某又将车辆交给肖某驾驶。 去年

12 月 24 日凌晨许， 肖某在驾车出

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车辆损

坏， 经交警支队认定肖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

事故当日， 郑某接到宋某电话

被告知爱车发生事故，损伤严重，宋

某表示会处理赔偿事宜。 经价格评

估， 该车辆市场修复价格为 15 万

元， 评估费 4000 元， 事故施救费

300 元。 然而今年 1 月 14 日，被告

保险公司向郑某出具拒赔通知书，

告知郑某对投保车辆在事故中产生

的损失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

拒绝赔偿，郑某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保险公司对此辩称， 被保

险的车辆是在租赁期间发生的事

故， 郑某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

性质， 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故

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

保险公司可不予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 理清了本案争

议焦点。 首先， 对于将被保险车辆

转租给他人是否构成对保险标的用

途的改变， 法院认为， 社会生活的

变动不居使得认定保险标的用途是

否改变具有复杂性， 在对保险标的

用途进行界定时， 绝不只是看车辆

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处于载客或载物

的状态， 而需结合具体情境具体分

析。

本案中， 当郑某将日常使用的

车辆出租给宋某， 宋某再转租给不

特定第三人时， 系争车辆的使用性

质已经不同于郑某与保险公司签署

合同时约定的“非营业个人”， 而

是转变为以获取租金收益为目的的

商业性使用， 此时， 保险标的的用

途已经改变。

宋某作为专业从事车辆租赁业

务的自然人， 其通过低价招揽租车

用户的行为提高了车辆的出行频

率， 扩大了出行范围， 且车辆在不

特定人群中流转， 而郑某及宋某对

此均采取放任态度， 这不仅会出现

驾驶员无证驾驶的风险， 还会导致

车辆的运行环境多样， 出行里程增

长， 司乘人员多变， 因而使得车辆

发生事故的频率激增。

对于超出保险公司可预见范围

的风险， 法院认为， 若由保险人承

担， 将违反对价平衡原则， 不利于

保险业健康长久稳定发展。 郑某属

于“非营业个人”， 保险公司根据

其披露的信息不可能预见被保险车

辆将用于营运， 故按照“非营业个

人” 所确定的保费无法承受被保险

车辆向不特定人出租经营后所带来

的行驶风险， 依据保险合同对价平

衡原则， 对此， 保险公司可不予赔

偿。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不听劝在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
还起诉物业索赔25万元？

爱车“借”朋友发生事故理赔被拒
法院：保险标的用途改变危险程度增加 支持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三无”公司也敢清洗维护废弃油罐
2名负责人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入户盗窃谁料对方正在装修
“借用”工具到隔壁继续作案

胆大包天！ 竟敢找锁匠帮忙偷车

民警路口设卡盘查

男子酒驾追尾“自投罗网”


